[bookmark: _Toc173163997][bookmark: _Hlk86906909]5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bookmark: _Toc505435359][bookmark: _Toc173163998]5.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bookmark: _Toc53742015]5.1.1 设计简况
“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5万吨岩棉生产基地项目（第二阶段）”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已落实了防止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bookmark: _Toc53742016]5.1.2 施工简况
“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5万吨岩棉生产基地项目（第二阶段）”环境保护设施已纳入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已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bookmark: _Toc53742017]5.1.3 验收过程简况
本项目于2024年2月开始施工建设，于2024年6月完成建设， 并于2024年7月开始调试。2024年10月委托江苏添蓝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开展验收监测工作，委托合同和责任约定的关键内容为：委托江苏添蓝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开展验收监测工作，出具验收监测报告。 2024年10月完成验收监测报告；2020年11月2日组织开展验收会，同时根据专家意见进行整改，于2024年11月形成验收意见。
验收意见的结论为：“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5万吨岩棉生产基地项目（第二阶段）”已建成投产，建设内容与环评申报内容一致，落实了环评批复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检测数据表明“三废”能够达标排放，排放总量符合审批要求，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组一致认为“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5万吨岩棉生产基地项目（第二阶段）”环保竣工验收合格。
[bookmark: _Toc505435360][bookmark: _Toc53742018]5.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bookmark: _Toc53742019]5.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表5-1 环保组织机构情况表
	环保组织机构
	职责划分

	公司
总经理
	认真贯彻执行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及公司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为公司环境保护，对公司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负责；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责任制，组织制定环境保护规章制度，保证必要的环境保护资金的投入；贯彻落实公司环境保护责任制；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召开环境保护会议，研究公司环境保护工作，决定公司环境保护工作重要事项，组织解决公司环境保护重大问题。

	生产厂长
	负责调试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三废达标排放；参加公司环保公文及环境安全检查和其他重大环保管理活动，研究和协调解决公司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下达生产任务时，同时下达环保指标；参与公司环保治理方面的技术研究，技术交流和推广应用工作；对公司生产工艺、设备环保技术管理工作全面负责。

	财务负责人
	严格财务制度，确保环境保护措施费用的支出和合理使用，不准挪作他用；建立环境保护措施费用台帐；督促部门人员按期缴纳环境保护有关的费用；参加公司重大环保及其他重大环保管理活动。


表5-2 规章制度情况表
	规章制度分类
	主要内容

	公司环保管理制度
	公司EHS 责任制度、EHS“三同时”管理规定、EHS 教育培训管理规定、公司员工行为规范（奖惩）、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废弃物管理规定、环境卫生、绿化管理制度、环境保护设施运行管理规定等。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及日常运行维护制度
	三废处理设施日常运行维护制度、污染物排放口规范化管理办法、各类闸阀操作规定等。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
	年度环保工作计划、环保设施汇总表、环保设施运行记录、环保检查台帐等。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我公司于2023年9月编制了《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2023年9月27日取得了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备案表详见附件。本次验收通过后将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修编并重新备案。我公司已与周边企业签订了应急救援联动协议，并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3、环境监测计划
我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监测计划详见下表。
表5-3 常规环境监测计划表
	类别
	监测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备注

	废气
	5#排气筒
	烟气黑度、出口低浓度颗粒物、SO2、NOx
	一年一次
	已监测，监测合格

	
	1#排气筒
	烟气黑度、出口低浓度颗粒物、SO2、NOx、甲醛、苯酚
	一年一次
	

	
	3#排气筒
	进口颗粒物、出口低浓度颗粒物
	一年一次
	

	废气
	厂界
	甲醛、苯酚、颗粒物、SO2、NOx、氨
	一年一次
	

	废水
	污水排口
	pH、COD、SS、氨氮、总磷
	一年一次
	

	雨水
	雨水排口
	pH、COD、SS
	一年一次
	

	噪声
	厂界
	连续等效A 声级
	一年一次
	


[bookmark: _Toc53742020]5.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无。
[bookmark: _Toc53742021]5.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bookmark: _Toc505435361]我公司已以原料车间边界设置 50m 卫生防护距离、联合车间边界分别设置 200m 卫生防护距离，废气处理区边界设置 100m 卫生防护距离，卫生防护距离内无敏感保护目标。
[bookmark: _Toc53742022]5.3 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于2024年11月2日召开了验收工作会议，会上专家组提出的整改建议主要有：
1、 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编制要点及大纲规范要求，进一步完善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编制，补充相关污染防治设施图片。
2、 补充排污许可证与本次验收产能和内容的一致性；对使用的原辅材料、生产工艺、设备设施、车间实际布局、环保设施等的环评内容与实际建设情况分别进行核实，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根据现场实际建设情况细化表3.6-1。
3、 补充雨水排放标准，按《江苏省重点行业工业企业雨水排放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苏污防攻坚指办[2023]第71号）执行；根据实际用、排水情况，核准章节3.4中核准完善水平衡图，如g按人员实际工作时间取值，j按南通市最新暴雨强度公式（通政复[2021]186号）进行核算等。
4、 结合表4.1-3，细化焚烧工艺控制参数（如焚烧温度、停留时间等），明确碱喷淋塔主要技术参数（如风量、风速、塔径、循环量、pH控制范围、pH在线显示和报警设置、补碱方式等）；企业应关注废气设施运行管理，有效减少无组织排放，建立设施运行台账和脱硫、补碱记录，确保满足管理要求和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5、 对照苏环办〔2024〕16号文等规范要求完善危废仓库建设和运行管理，完善分区牌等标识标牌，加强防渗防漏措施落实；对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等要求加强一般废物的收集和处置，建立处置台账。
6、 补充验收监测分多次的原因；补充雨水未监测原因分析；根据核准的水平衡图，表9.2-10核准污水排放量。
7、 补充环评及批复对于事故应急池的建设要求，明确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和符合性分析；企业应及时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修编并重新报备。
8、 补充完善项目实际平面布置图、雨污管网图、排污许可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证、危废处置协议及处置资质、一般废物处置协议等相关附图、附件。
建议：企业在确认完成上述整改的前提下方具备开展验收及验收通过的条件。企业需严格履行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主体责任，在整改完善的基础上，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有关程序开展后续的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工作。
根据会上专家组提出的整改建议，我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已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编制要点及大纲规范要求，进一步完善编制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已补充污水处理设施污染防治照片，详见验收监测报告P45。
2、已补充排污许可证与本次验收产能和内容一致，详见验收监测报告P1；已核实实际使用原辅材料、生产工艺、设备设施、车间实际布局、环保设施等建设情况与环评内容一致，详见验收监测报告P22；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细化表3.6-1,详见验收监测报告P40-41。
3、已根据《江苏省重点行业工业企业雨水排放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苏污防攻坚指办[2023]第71号）补充雨水排放标准，详见验收监测报告P68 ；已核实并完善水平衡图，人员实际年工作时间7200h，已重新计算初期雨水，详见验收监测报告P25-28。
4、已结合表4.1-3，补充焚烧炉运行参数以及喷淋塔主要技术参数，已核实喷淋塔未设置pH在线显示和报警装置，详见验收监测报告P45、P49；企业已强化废气设施运行管理，减少无组织排放，已建立废气处理设施运行台账，确保满足管理要求和长期稳定达标排放，详见验收监测报告附件11。
5、已对照苏环办〔2024〕16号文等规范要求善危废仓库建设和运行管理，危废仓库内各标识标牌已粘贴到位，已加强防渗防漏措施；已对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等要求，建立一般固废台账，详见验收监测报告附件13。
6、已补充验收监测分多次原因，详见验收监测报告P83;已补充雨水未监测原因，详见验收监测报告P85；已根据水平衡图核实表9.2-10的污水排放量，详见验收监测报告P90。
7、已补充环评及批复对于事故应急池的建设要求，已明确实际建设容积，能够满足事故废水收集要求，详见验收监测报告P63；已明确本次验收后企业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修编并重新备案，详见验收监测报告P1。
8、已补充完善项目实际平面布置图、雨污管网图、排污许可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证、危废处置协议及处置资质、一般废物处置协议等相关附图、附件，详见验收监测报告附图、附件。
针对验收组的意见和建议，我公司已全部整改落实到位。

5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5.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5.1.1  设计简况   “ 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吨岩棉生产基地项目（第 二阶段） ” 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 要求，已落实了防止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 算。   5.1.2  施工简况   “ 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吨岩棉生产基地项目（第 二阶段） ” 环境保护设施已纳入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 和资金已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及其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5.1.3  验收过程简况   本项目于 2024 年 2 月开始施工建设，于 2024 年 6 月完成建设，   并于 2024 年 7 月开始调试。 2024 年 10 月委托 江苏添蓝检测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开展验收监测工作，委托合同和责任约定的关键内容为： 委托 江苏添蓝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开展验收监测工作，出具验收监 测报告。   2024 年 10 月完成验收监测报告； 2020 年 11 月 2 日组织开 展验收会，同时根据专家意见进行整改，于 2024 年 11 月形成验收意 见。   验收意见的结论为： “ 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吨 岩棉生产基地项目（第二阶段） ” 已建成投产，建设内容与环评申报

